
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概况】市委领导人大工作。（一）自觉增

强党的领导意识。2016年，咸宁市人大

常委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中

央、省委和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深化

对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始终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切实增强制度自信，

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各

方面、全过程，做到与市委思想同心、目

标同向、工作同力。（二）自觉坚持在市委

领导下开展工作。常委会坚决维护市委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坚持重

大事项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召开重要

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开展重要活动以及

立法和监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及时

请示报告后再进入法定程序，便于市委

掌握情况、加强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人大工作中许多重大事项和重大

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三）自觉推动市委

重大决策和意图的实现。常委会特别注

重增强组成人员的政治责任，推动市委

重大决策和意图的实现，确保市委的决

策经过人大的法定程序，变为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决定，变

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确保市委推荐

的人选经过人大的法定程序，成为地方

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为地方国家机关

有效运转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依法尽责履职。（一）突出地方特色

依法履行立法新职能。常委会坚持“党

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

的立法工作格局，从立法基础工作抓起，

制定和颁布《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为依法行使地方

立法权提供程序保障；坚持“不抵触、有

特色、可操作”立法原则，在反复听取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将《咸宁市地热资源保

护条例》《咸宁市古民居保护条例》确认

为首选立法项目。严把立法质量关，严

格按照法定程序和规范要求，对两部条

例进行起草、修改和完善。两部条例经

过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于2016年10
月 20 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表决通过，12月 1日湖北省第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咸宁的两部条例

作为地方立法范例予以推介。（二）围绕

中心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常委会听取和

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咸宁市“十三

五”规划纲要，决定新一年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目标任务，描绘“十三五”经济社

会发展蓝图。还先后听取和审议市人民

政府关于《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

咸宁市城区山体保护的决定》贯彻实施

情况的报告、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

况的报告、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情况的报告、咸宁城区棚户区改造

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市区限鞭

工作情况的报告、“两院”上半年工作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并满意度测评市

政府关于对《关于贯彻实施〈湖北省湖泊

保护条例〉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和专

题询问有关问题的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针对常委会会议上形成的意见和建

议，形成有关工作的审议意见，并跟踪督

促“一府两院”认真整改落实，积极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依法依规

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决议。常委会严格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财政预算调

整、决算作出决定。及时把市委的决策

转化为决议决定，依法作出《关于咸宁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的决议》《关于咸宁市城区山体保护

规划（2016—2030）的决定》等。围绕热

点难点作出决议决定，作出《关于在咸宁

市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关于

批准市政府将部分项目建设资金列入市

级财政预算的决议等，发挥重大事项决

定权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四）规范有序做好人事任免工作。坚持

党管干部和依法任免相统一的原则，在

强化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供职发言、颁发

任命书、向宪法宣誓等任免程序的基础

上，坚持把市委的任免意图向常委会组

成人员讲清楚、把拟任人选的情况在会

上讲清楚、把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尽的责

任讲清楚。通过三个“讲清楚”，增进市

委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相互理解和相互

尊重，形成市委决定、人大依法任免的和

谐局面。五年来，常委会依法任命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60多人（次），为加快实现

咸宁绿色崛起提供组织保障。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一）扎实打牢

代表工作基础。常委会把创建“代表之

家”作为发挥代表作用的重要基础工作，

先后推出一大批先进典型，组织现场观

摩活动，推动“建家”活动平衡发展。全

市每个乡镇、办事处或代表集中的地方

都有人大代表活动室，其中三分之二达

到“十有”（有场所、有计划、有时间、有内

容、有制度、有记录、有效果、有检查、有

评比、有总结）的标准。“代表之家”已成

为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平台。（二）不断

丰富代表履职形式。常委会采取多种措

施，组织代表参加各类活动，不断拓宽代

表知情知政渠道。全年安排 40 余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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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组织代表参加执法

检查和工作调研200余人次。定期向人

大代表寄送有关材料，及时更新人大信

息网信息，为代表知情知政提供保障。

组织代表到全国人大培训基地培训，开

拓代表视野。在新闻媒体、人大信息网

开设“代表风采”栏目，精心编辑《代表风

采》一书，宣传代表先进事迹，激发代表

履职尽责的积极性。（三）认真办理代表

所提建议。为确保代表提出议案、建议

落到实处，建立办理结果满意销号的台

账制度，倒逼办理程序、办理责任、办理

验收等环节的规范化。坚持重点建议由

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督办，市政府市长、

副市长领办，以示范作用确保代表建议

办理取得实效。建立激励机制，定期表

彰优秀代表建议、办理代表建议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鼓励代表更好地依法履

职。坚持审议“一府两院”办理情况报

告，对逾期未办结的，分类排队，限期再

办。2016 年对本届以来所有议案建议

的办理情况进行全面梳理，逐件落实办

理责任，议案、建议办结率达到 95％以

上，代表满意率达到95％以上。

【咸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 2016年 1月 13—16日，咸宁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温泉召

开。会议表决通过《咸宁市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审查和批

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咸宁市“十三

五”规划纲要、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咸宁市2015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咸宁市 2015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5年市

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 2016 年市级

预算，并相应作出决议。会议选举李建

明为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彬为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莲、范伟才、胡

建平、黄光明、彭育园、葛海一为咸宁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表决通过市四届人大法制委员会组成人

员名单。会议还举行向宪法宣誓仪式。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32～38次会议】

2月29日—3月1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

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关于《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

强咸宁市城区山体保护的决定》贯彻实

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咸宁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实施档案

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市人大常

委会 2016 年度工作要点》，审议通过有

关人事任免议案，表决通过关于接受吴

晖同志辞去市政府副市长职务的决定。

4 月 28～29 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关于咸宁城区棚户区改造及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并满

意度测评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湖北省

湖泊保护条例〉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和专题询问有关问题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表决通过相关人事任免议案，向新任

命的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

仪式。

6 月 29—30 日，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传达全省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学习班精

神；听取市政法委关于全市政法综治平

安建设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咸宁市地

热资源保护条例（草案）》《咸宁市古民居

保护条例（草案）》；听取和审议市法院、

市检察院关于 2016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

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咸宁市国家工

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市人大常委

会关于咸宁市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决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市政府将

咸宁市 2016 年第一批棚户区改造项目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的

决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市政府将

咸宁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委托代建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的决

议》等。会议决定任命杨良锋、李建新为

咸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接受罗继洲辞去咸宁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会议决定

罗堂庆代理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并报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大常委会

备案；审议并表决通过其他人事任免事

项，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

宪法宣誓仪式。

8 月 30—31 日，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全省市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精神，

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 2016 年上半年

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关于2015年市级决算和2016年上半

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15年度

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关于市城区饮用水安全工作的

报告，并对城区饮用水安全工作开展专

题询问；审议《咸宁市地热资源保护条例

（草案二审稿）》《咸宁市古民居保护条例咸宁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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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二审稿）》；审议通过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201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关于

批准市政府将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回购股

权与支付投资收益的资金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的决议、关于批准市政府将咸宁市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一期——淦河

上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委托代建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的

决议，表决通过关于市四届人大代表变

动情况与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关于增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有关人

事任免议案。会议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

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0月19—20日，市第四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市人

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斧头湖、西凉湖保

护情况的视察报告、关于推进依法行政

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16年市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对《关于检

查〈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

检查〈招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情

况的报告》提出的建议研究处理情况的

报告、市政府《关于提请将咸宁市城郊农

村路网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的议案》《关于提请将给予

咸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潜山

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建设及森林旅游开发

项目的财政补贴列入财政预算的议案》

《关于提请将咸宁市大畈村等七个片区

（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政府购买服务

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的议案》的说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公正司法工作

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公

正司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和有关人事任免

议案。会议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任命

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2月8—9日，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公众安全保护

工作的视察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规范政府重大项目融资列入本级预算

有关问题的意见（草案）、关于召开咸宁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

定（草案）、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金

融支持“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

生态城市”的调研报告、市政府关于提请

将咸宁市咸嘉临港新城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政府委托代建购买服务资金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的议案，会议决定王远鹤

为咸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会

议还通过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向新

任命的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

誓仪式。

12月26日，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市

政府关于全市精准扶贫工作情况的报

告、关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

告、关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出来的市直单位涉嫌违纪

违法人员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市四届

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并满意度测评

市政府有关单位关于 2015 年度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人

事任免议案。会议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

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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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书记、副主任：胡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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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工委主任：杨忠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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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内司工委主任：

张晓武

人事任免工委主任：舒朝晖

民宗工委主任：陈佑先（女）

研究室主任：方兆淼

办公室副主任：王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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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夏 敏（女）

信访室主任：王岩松

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谈 锐（女）

代表工委副主任：姚艺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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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副主任：万康勇

内司工委副主任：罗剑锋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室主任：

马 云（女）

全国和省人大代表联络室副主任：

甘雅丽（女）

办公室副主任：张劲松

城环工委副主任：周 碧（女）

农村工委副主任：李慧芳（女）

研究室副主任：刘汉松

农村工委副主任：王贤旨

城环工委副主任：冯平方

预算工委副主任：刘 平

内司工委副主任：汪教明

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雷献威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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